
 

附表 -「亞鄰最低價」調整上限及「油價平穩措施」之雙緩漲機制 

 

亞鄰最低價 
國內汽、柴油價格以亞洲鄰近國家(日、韓、港、

星)稅前批售價之最低價為調整上限。 

平穩措施 

（95汽油零售價） 

緩漲門檻 政府吸收比例 

30元~32.4元 25% 

32.5元~34.9元 50% 

35元以上 75% 

 
 


